附件1：
国家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许可需要提交的
申请材料目录
省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：

1、《国家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》（必须一式两份，交给窗口归档一份，经办人留存一份在办理相关手续时进行对照）；

2、申请人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开具的《国家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证明函》（一式一份）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    3、属于各级财政投资的项目的，须提交项目批准文件；

 4、申请无偿使用国家基础测绘成果的，须提交相关报告及相应机关的公函。

外省法人或其他组织：

1、《国家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》（必须一式两份，交给窗口归档一份，经办人留存一份在办理相关手续时进行对照）；

2、所在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属中央国家机关、单位司（局）级以上机构审核出具的《国家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使用证明函》（一式一份）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3、属于各级财政投资的项目的，须提交项目批准文件；

4、申请无偿使用国家基础测绘成果的，须提交相关报告及相应机关的公函。
申请人首次申请使用国家基础测绘成果的，还须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
1、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;申请使用国家等级控制点成果还需提交测绘资质证书及复印件
2、 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

3、 单位内部负责管理保密资料的机构名称、人员姓名、联系方式

提交的申请材料纸质文档均应在相应处盖好单位公章，并将盖好章后的纸质

文档扫描后形成PDF格式的电子文档一并提交。
